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大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第三屆碧英孝行獎選拔及表揚辦法
壹、活動宗旨：
紀念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大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徐千剛董事長之母親-劉碧英老師，奉行劉老師時刻提醒徐董事長重視孝道之叮嚀，本著帶給社會溫暖力量、發揚孝道之精神，特舉辦「碧英孝行獎」活動，以鼓勵新生世代注重孝道，促進家庭美滿及社會和諧。
貳、主辦單位：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大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参、選拔標準：候選人須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久病，能細心照顧父母或家中長輩生活起居，經其父母、長輩及鄰居證實者。

二、單親家庭能孝順勤勉、照顧弟妹、協助家務，事蹟昭彰確實者。

三、三代同堂，晚輩能恭敬孝順照顧長輩生活起居，確有實據可為社會楷模者。

四、其他有具體文件足資證明其確有為人楷模之孝行事蹟者。
肆、徵選對象：
凡中華民國國民且設籍苗栗縣達六個月以上，並就讀苗栗縣之國小、國中、高中(職)在校學生，且未參加過碧英孝行獎之徵選者。
伍、活動獎項：
獲獎人除獲頒發獎狀外，可獲得下列之獎學金：
一、高中(職)：每人可獲得10,000元獎學金。

二、國中：每人可獲得7,000元獎學金。

三、國小：每人可獲得5,000元獎學金。
得獎人獲獎事蹟將刊登於「大千醫訊」月刊。
陸、徵選報名方式：

一、推薦單位為苗栗縣各公私立國小、國中及高中(職)。
二、推薦單位請務必配合備妥下列相關文件，並函寄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大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360苗栗市大同路151號3樓企劃室，請於信封註明：徵選碧英孝行獎)。

(一)孝行獎候選人推薦表：依本會活動表(詳見附表一)。

(二)推薦書：由校長為推薦人詳細說明孝行事蹟。

(三)自述：候選人撰寫具體孝行事件。

(四)本人照片一張以及與孝行事蹟相關之照片三~五張。
(五)戶籍文件：戶口名簿及身分證影本。
柒、選拔方式：分初審及複審兩階段。
一、初審：由各推薦學校自行審查，擇優推薦一位。

二、複審：由基金會邀集縣內教育界代表、專家學者、社會公正人士，以及基金會審核委員共同組成複審委員會。必要時得派員電訪或實地訪查。
三、選拔名額：公私立高中(職)6名、國中8名、國小16名，
    共三十名。(以上名額為上限人數，缺額不以他組遞補)
捌、徵選報名日期：
自105年10月03日至105年10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
玖、頒獎日期：
於105年12月16日(星期五)假大千綜合醫院 碧英門診大樓舉行。
拾、注意事項：

一、孝行楷模之推薦人由本基金會致贈感謝狀，並誠摯邀請參加孝行獎表揚典禮及參訪活動。

二、推薦表、訪查表格式如附件，各推薦單位請自行繕印，或至大千健康醫療體系官網下載，網址：http://www.dachien.com.tw
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另行簽報，核定後實施。
附表一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大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碧英孝行獎候選人推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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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大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碧英孝行獎候選人孝行事蹟照黏貼表
推薦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候選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4×6彩色孝行事蹟照黏貼處

(照片請浮貼)


※由候選人提供並黏貼3-5張孝行照片。

※候選人推薦書及孝行事蹟照片3-5張電子檔請一併送本會。
附表二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大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碧英孝行獎候選人訪查表

	候選人姓名
	

	地址、聯絡電話
	

	訪查日期
	

	訪查情形
	說明：請就下列三項，擇一勾撰推薦，並說明實際情形。尤其與父母、尊親屬或尊長之日常生活互動中特別發人深省或令人感動之處，應予詳述。

□謹身節用，盡力侍奉父母及尊親屬，深得里鄰讚佩者。

□克盡孝道，親侍久病未癒之尊親屬，經年如一日而無怨尤者。

□其他對待尊長之行為，符合我國固有倫理道德之精神要求，足以導引人心，見賢思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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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查委員：　　　　　　　　　　　　　　簽章









